
对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的建议

竞业限制是 《劳动合同法》 的重要内容， 根

据该法第 23 条和第 24 条的规定： 对原用人单

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于离职后的约定期限

内， 不得生产经营与原用人单位具有竞争关系的

同类产品以及业务， 不得到具有竞争关系的用人

单位去工作。

近年来， 竞业限制案件呈现怎样的特点？ 对

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又有哪些提醒和建议？

商业秘密的

预防式保护方式
王晓翔 ：竞业限制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自

主择业权以及人才的正常流

动， 实践中也会出现滥用竞

业限制的情形， 比如有的用

人单位不区分劳动者是否掌

握具体的商业秘密， 一刀切

地与所有的职工都签订了竞

业限制的情形。

卢颖： 对于“其他负有

保密义务的人员” 的审查，

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只需要

进行形式的审查， 而我们现

在更加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就是还需要进行实质性的考

察。 我们不单单看协议是怎

么约定的， 更多地还要看劳

动者自身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岗位、 什么样的行业， 用人

单位本身是否真正掌握商业

秘密、 有没有商业秘密， 如

果没有的话， 其实也就

不存在后面这些问题

了。

我觉得就

用人单位来说，

不要把所有的

劳动者、 所

有的信息都

列入竞业限

制， 因为其

实列进去也

没有用。 而

且列进去之

后有一个特

别 不 好 的 ，

就是如果有

什么情况发

生的话， 会

导致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大笔

的经济补偿。

我们还是建议用人单位

对于这些商业秘密进行相应

的分类， 对于劳动者也进行

相应的一个分类筛选， 根据

劳动者的不同岗位、 所处的

不同行业、 所接触到的不同

信息来进行分门别类的管

理， 签订有针对性的协议。

竞业限制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 可能有些信息现在属

于商业秘密， 一两年之后随

着行业的发展， 它就已经公

开化了。 有一个劳动者可能

现在负有保密义务， 随着他

岗位的调换或者整个情况的

变化， 可能就不负有同样的

义务了。 因此， 用人单位需

要针对行业发展、 商业秘密

情况的不同或者劳动者岗位

的变化， 进行流动性地管

理。

杨俊生： 从劳动者角度

来说， 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点， 就是我们在签

订各类协议的时候， 要仔细

审查的协议的内容。 对于自

己不赞同、 不认可的协议内

容或者说空白的内容， 要及

时提出异议。

第二点， 如果说双方之

间存在有效的竞业限制协

议， 那么劳动者还是应该诚

信履约， 避免将来承担高额

的违约金赔偿责任。 在离职

的时候， 也可以告诉用人单

位要入职的公司名称， 征询

公司的意见是不是存在竞争

关系， 避免相应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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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颖：竞业限制制度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用人单位

的商业秘密，也有助于营造

比较合理的竞争环境。

违反竞业限制一般会

有两个法律后果：一是劳动

者要支付相应的违约金；二

是要继续履行相应的竞业

限制义务。 也就是说，劳动

者在支付了违约金之后，如

果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继

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话，

劳动者还是要继续履行的。

杨俊生：竞业限制是一

种商业秘密预防

式的保护方式，这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的事

后救济不同。 竞业限制是以限

制劳动者择业自由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要很好地平衡用人

单位商业秘密保护的需求和

劳动者择业自由的限制。

从立法来看，为防止劳动

者利益的不当损害， 在主体

上，竞业限制主体限于用人单

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

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

的人员。 在内容上，双方可以

约定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和

期限，但不能违反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在对价

上，用人单位应当在竞业限制

期内按月支付一定的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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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较高违约金

会做较大幅度酌减

杨俊生： 竞业限制案件近几年数

量增幅比较大， 但是在整体劳动争议

案件中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小的。 而

这类案件的审理难度比较大， 因此我

们这两年也组织了庭里面的骨干力量，

对苏州近六年审理的竞业限制案件进行

了一个专门的调研， 发现这类纠纷主要

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案件类型上来看，大部分的

案件都是用人单位主张劳动者承担竞业

限制违约金的，这类案件占到 87%以上，

还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 是劳动者离职

之后用人单位没有支付竞业限制补偿来

主张补偿。

第二，从这些劳动者的类型来看，大

部分的劳动者都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

人员， 真正属于高级技术人员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是相对较少数的，“其他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的案件要占到

85%以上。

第三， 这些劳动者从收入水平来看，

大部分都在 5000 元到 2 万元之间， 而且

5000 元以下的没有，2 万元以上也相对较少，

大部分都在这个区间，大概占到 71%左右。

第四， 从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内容来

看， 通常都是最长的两年竞业限制期限，同

时也约定了法定的最低的竞业限制经济补

偿， 在我们江苏地区是平均工资的三分之

一。

第五，双方通常会约定一个相对比较高

的违约金金额，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也

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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